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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疫隔離假申請步驟

依據中華民國112年08月01日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1122202409號函辦理



防疫隔離假申請標準

2.學生因確診或疫情影響無法到校實體上課者，請以線上課程持續學習

3.申請防疫假期間的缺課不列入缺課記錄且不扣減該科及操行成績

1.因確診造成身體不適無法進行實體與線上課程，可申請防疫公假2. 依據衛生福利部最新防疫措施進行隔離治療，符合解除隔離治療
條件後，可入校上課。

3. 檢附隔離治療通知書所載日期核給日數。

4. 申請防疫隔離假、無法到校，不列入出缺席紀錄，不會扣減學
校評量成績。

1. 篩檢陽性併發症(中重症)者:請『防疫隔離假』



一、登入學生資訊系統，點選上課資訊



二、點選:請假申請



三、點選:新增



四、選擇:新增假別



五、選擇:假別-防疫隔離假(陽/中重症者)
確診日起依照醫院及相關單位開出的日期帶出請假區間
(檢附隔離治療單通知書，所載日期核給請假天數)



六、勾選:請假課程



七、事由說明:依照範例格式填選或下拉選項
假別-防疫隔離假(陽/中重症者)常用文件證明選取指導單位簽證
其餘假別依照下選項適合的證明文件

選取後會連動



八、選擇證明文件上傳



九、存檔



十、送出申請

下學期



防疫隔離假申請

檢附篩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:
(個別)隔離通知書中重症者才可以申請



篩檢陽性輕症或無症狀者:改請病假

人工書寫至快篩劑上須註明：姓名、年度、日期

王OO
2023.08.29



輕症或無症狀者：請『病假』

自主健康管理



☆與確診或快篩陽性個案接觸之同班同學與老師，學校課
程社團及活動之人員，建議暫時不入校上班上課。
在家進行自主健康管理。

★如有症狀，以家用快篩試劑篩檢，建議配戴口罩；
如快篩陽性則應儘速就醫。

病假(自主健康管理)







若有任何疑問
歡迎洽詢

生活輔導組/劉育滌小姐
分機：11267


